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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9E2010_c26_647600.htm 各市（州、地）党委组织部、

编委办、教育局、人事局，有关高等院校党委组织人事部门

：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

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中办发[2005]18号）、中央组织

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

炼工作的通知》（组通字〔2000〕3号）、中央组织部、中央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印发〈关于缓解西部及贫困地区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法官、检察官短缺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组通

字[2006]8号）和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实施意见》（黔

党办发[2005]21号）精神，2010年我省将继续从普通高校选调

部分本科以上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调计划 1、选调到基层党政机关工作的人数为650名。

2、选调到基层检察院工作的人数为80名。 二、选调对象、范

围和条件 （一）选调对象 1、2010年贵州省内全日制普通高

等院校、贵州生源的省外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非贵州生源

的省外“211工程”大学列入国家统招计划的应届大学本科及

以上毕业生（不含委托培养的毕业生和在职攻读学历学位的

学生）。 2、省内外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及以上，2010

年12月31日前在贵州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 “大学生志愿服

务西部计划”志愿者（以下简称西部计划志愿者）、“三支

一扶”计划志愿者、“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的高校毕业生



。 3、省内外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及以上 ，2010年12月31

日前在贵州服务满2年且考核合格的“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

业生”。 （二）选调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

思想政治素质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志于从事党政工作，志愿到基层服务

，服从组织分配。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作风正派，品

行端正。 3、截止2010年7月31日，须同时取得国家承认的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4、应届普通高校本

科毕业生，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

员）；获得过校级以上表彰；系（含校属学院）级以上“优

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三好学

生”。 5、西部计划志愿者、“三支一扶”计划志愿者，应

为目前仍在乡（镇）基层单位服务的（根据有关工作要求和

服务性质，参加团中央西部计划基层青年工作，开发性金融

、基层法院、检察院专项志愿服务行动的志愿者，服务单位

放宽至县级及以下），同时应是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

）或获得过县级及以上优秀志愿者称号。抽调到省内各级项

目管理办公室工作的志愿者联络员，须在乡（镇）基层单位

服务期达一年以上。 6、“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的高校毕

业生，应为目前仍在乡（镇）以下基层单位服务，同时应是

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或获得过县级组织（人事）部

门评定的优秀等次者。 7、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应

为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或获得过县级组织（人事）

部门评定的优秀等次者。 8、身体健康，符合《贵州省公务

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要求。 9、年龄在18周岁以

上（1992年12月31日及以前出生），本科毕业生的年龄在27周



岁以下（1983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硕士研究生年龄在32

周岁以下（1978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博士研究生年龄

在35周岁以下（197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西部计划志愿

者、“三支一扶”计划志愿者、“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的

高校毕业生、“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中的普通高校

本科毕业生年龄相应放宽2周岁。 10、选调到基层检察院工作

的高校毕业生，不受上述第4、5、6、7条的限制，但需通过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获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11、《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的公务员录用条件。 （三）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选调 1、曾受过记过或党内警告及

以上处分的。 2、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3、有违法、犯

罪嫌疑尚未查清的。 4、曾被开除公职的。 5、有法律、法规

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 6、报考基层检察院的

考生，其直系亲属因严重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 三、选

调方式、程序 （一）报名。报名统一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

行，报考人员进入“贵州人事考试信息网（www.gzpta.gov.cn

）”报名。网上报名按以下程序进行： 1、提交报考申请。

报考人员在2010年1月27日9：00至2月5日17：00期间登录“贵

州人事考试信息网”提交报考申请，并上传本人近期免冠2寸

正面证件照片（jpg格式、30KB以下）。报考人员只能选择一

个职位进行报名。根据所报职位要求，填写《贵州省2010年

基层选调生考试报名信息表》（见附表，以下简称《报名表

》）。报名申请被接受后，系统会向报考者反馈一个报名序

号。报名序号是报考者查询报考结果、网上缴费确认、下载

打印准考证等事项的重要依据，请妥善保管。 报考人员须仔

细阅读《报名表》及诚信承诺书，如实提交本人有关信息和



材料。《报名表》填写信息不真实、不完整或填写错误的，

责任自负；委托他人报名，若报名信息出现上述情况，视同

报考人员本人填写，由报考人员本人承担责任。凡弄虚作假

的，一经查实，即取消考试或录用资格。 报考人员可于2010

年1月27日9:00至2月6日18:00期间登录“贵州人事考试信息网

”查询报名是否成功。已报名成功的报考人员，不得再报考

其他职位。 职位报名人数与招考计划招录人数达不到2:1比例

的，则对该职位招考计划予以减少或取消。职位招考计划减

少的，报考该职位的考生所报职位不再进行调整；职位招考

计划取消的，报考该职位的考生可调整报考其他职位。 报考

人员报名时提交的有关证件与笔试、面试时使用的证件必须

一致。 2、缴纳报名考务费。提交报考申请成功后，报考人

员于2010年1月27日9：00至2月8日17:00在“贵州人事考试信息

网”进行网上报名确认及缴费。根据贵州省财政、物价部门

核准的收费标准，按每人60元（两科）缴纳报名考务费。 按

照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高校毕业生到

基层就业创业的意见》（黔党发[2009]6号）中有关对应届高

校特困毕业生免收报名费的规定，符合条件的报考者可到所

在学校学生资助机构申请，由所在学校或学生资助机构出具

相关特困生的书面证明，经确认符合条件者即可免收报名费

。免收报名费的人员名单向社会进行公示。 特困考生在办理

减免报名费手续时，须出示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和网上报名成

功后打印的《报名表》，于2010年2月3日17：00时前到位于贵

阳市毓秀路18号的省人才市场13层（1303号房间）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考试指导中心考务二部办理相关减免确认手

续；未按期参加报名确认并缴费者视为自动放弃考试。 3、



网上打印准考证。报名确认并缴费成功后，报考人员于2010

年3月8日9:00至3月12日16：00期间，登录“贵州人事考试信

息网”下载打印准考证。 （二）笔试。笔试为闭卷考试，由

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一组织。考试科目

为《申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笔试成绩按《申论》

占40%、《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占60%的比例计算。笔试时间

：2010年3月14日。具体安排如下： 上午 9:0011:00 《行政职业

能力测验》 下午14:0016:30 《申论》 笔试地点见《笔试准考

证》。报考人员须同时持有效《居民身份证》（或户籍所在

地公安机关出具的附本人照片的户籍、身份证明）和《笔试

准考证》方能进入考场参加笔试。 （三）现场资格审查。资

格审查在笔试结束后，采取现场审查方式进行。 省委组织部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检察院将根据笔试情况，招

考职位计划低于5名（含5名）的，按1:2的比例确定拟进入面

试考察人员，其他招考职位按高于招考计划数140%（四舍五

入）的比例确定拟进入面试考察人员，同一职位的报考人员

笔试成绩出现末位并列的，同时确定为拟进入面试考察人员

，并进行公示。笔试科目成绩不完整的报考者，不列入拟面

试考察人员。 资格审查由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省检察院根据公示拟进入面试考察人员名单，按照有

关选调要求，以及报考人员填写的《报名表》，对报考人员

是否符合报考职位所需资格条件进行资格审查，经资格审查

符合招考职位所需资格条件的报考人员，由省委组织部、省

检察院签署意见。资格审查不符合报考条件的报考人员，取

消其进入面试考察资格。资格审查贯穿整个考录过程，发现

资格不符者即取消选调资格。该职位按笔试总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依次递补。 列入拟进入面试考察人员名单的考生按以下

程序进行资格审查： 1、省内高校应届毕业生，将报名时填

写的《报名表》送所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部门进行初审后

，统一报送省委组织部或省检察院进行资格审查。 2、省外

高校应届毕业生，将报名时填写的《报名表》送所在高校毕

业生就业指导部门进行初审后，在规定时间内送交相关材料

到省委组织部或省检察院进行现场资格审查。 3、西部计划

志愿者、“三支一扶”计划志愿者、“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

”的高校毕业生、“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的资格初

审由所服务县的县委组织部，以及各级“项目办”、“引导

办”负责，经资格初审后的相关人员材料，由省“项目办”

、“引导办”统一报送省委组织部或省检察院进行资格审查

。 资格审查具体事宜、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四）面试考

察及体检。由省委组织部组织对通过资格审查的面试考察对

象进行面试考察。并根据面试考察情况，确定体检对象。体

检在省委组织部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费用由体检人员自理

。 （五）确定名单。经笔试、资格审查、面试考察、体检合

格的考生，由省委组织部、省检察院根据选调计划名额，提

出拟选调对象名单，并进行公示。根据考生所报职位，由各

市（州、地）党委组织部或省检察院政治部与拟选调对象签

订就业协议。就业协议由拟选调对象签字，并经学校（西部

计划志愿者、“三支一扶”计划志愿者、“一村一名大学生

工程”的高校毕业生、“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经原

毕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盖章确认后，限期反馈，若

出现拟选调对象不服从分配、未按期签订就业协议等情况，

则视为放弃选调，因此出现的缺额，由省委组织部、省检察



院从该职位面试考察、体检合格人员中，从高到低进行递补

，并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确定最终选调名单。 （六）落实

接收单位。基层党政机关选调生，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研

究生分配到有空编的县（市、区、特区）直属机关或经批准

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但必须立即下派到乡（

镇）挂职担任乡（镇）长助理2年。普通高校本科生安排到有

空编的乡（镇、街道办事处）工作。基层检察院选调生，报

考安顺市、六盘水市、黔南州、黔东南州、黔西南州、毕节

地区、铜仁地区等七个市（州、地）所辖县级基层检察院的

，主要安排到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基层检察院工作。 选

调生户口可留在原籍或根据本人意愿迁移到工作所在地。 （

七）初任培训。由省委组织部、省检察院组织，市（州、地

）党委组织部、检察院配合，对选调生进行集中初任培训，

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八）报到。根据确定的选调生名单和

分配方案，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毕

业生就业报到证，西部计划志愿者、“三支一扶”计划志愿

者、“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的高校毕业生、“选聘到村任

职的高校毕业生”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毕业生就业报到

证或其他相关证明，报到证或其他相关证明上注明“选调生

”字样，分别派往有关市（州、地）党委组织部。报到时选

调生需提供毕业证、学位证原件，至2010年7月31日，未能取

得毕业证、学位证者取消录用资格。选调生先到各市（州、

地）党委组织部报到，再按要求到县（市、区、特区）党委

组织部报到，由县（市、区、特区）党委组织部安排具体工

作单位。 （九）档案转递。省内外高校将录用的选调生档案

在封面上标注“选调生”字样后分别寄有关市（州、地）党



委组织部。西部计划志愿者、“三支一扶”计划志愿者、“

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的高校毕业生、“在选聘到村任职的

高校毕业生”的档案转递也按上述方法办理。 档案接转和保

管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接转、妥善保管选调生档案。 （

十）相关要求。选调生的公务员录用手续，由市（州、地）

党委组织部按省委组织部要求办理。基层党政机关选调生至

少须在乡镇基层工作2年以上（含试用期）。各级机构编制和

人事部门要及时办理选调生编制、工资关系等有关手续。 选

调生工作中各个环节的具体事项，将统一在中共贵州省委组

织部网站、贵州人事人才网和贵州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

中心网站上发布，除工作特殊需要外，不再另行寄送书面通

知。 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网址：www.gzzzb.gov.cn 贵州人事人

才网网址：www.gzrs.gov.cn 贵州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

心网址：www.gzsjyzx.com 咨询电话： 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干

部一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